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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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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反

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仍不明确。在利害关系的判断层次

中，保护规范理论用于查明主观公权利以排除反射利益，而不用于确定被诉行政行为对既存权益

的侵害可能性；前者关注私益保护指向的规范解释，后者关注因果关系确定性与紧迫性的事实判

断。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合法权益已获得法律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承认，则保护规范理论无适用

必要。

关键词　刘广明案　保护规范理论　主观公权利　利害关系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刘广明案”），首次引入并系统阐释保护规

范理论，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新思路，对扩大行政诉讼权益救济范围、充分保障

当事人诉权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刘广明案也反映出，保护规范理论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一些需要

澄清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８９１·

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刘广明案利害关系判断的两种思路

（一）基本案情

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公司做出张发改许备〔２０１５〕８２３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８２３号通知”）。刘广明认为，

该通知将其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

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以刘广明与８２３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其复议申请。刘广明

不服，提起本案诉讼。〔１〕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广明是否与被诉通知具有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的规

定，具有原告资格的当事人分为两种类型，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但是，自１９９９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法律上利害关系”

的概念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的判断并无统一标准。

（三）本案法院对利害关系的判断

本案一、二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均认为刘广明与被诉通知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判断标

准却截然不同。

１．一、二审法院：合法权益受到直接影响

根据一、二审法院的意见，利害关系是指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这种

直接影响一般针对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第三人起诉的情形，直接影响意味着合法权益立即受到被

诉行政行为侵害，影响该权益的行政手续已经确定完成。本案金沙洲公司仅凭８２３号通知不能实施

开发建设，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换言之，尽管刘广明享有承包经营权的

土地被纳入该通知，但该通知并不授权金沙洲公司立即开工建设，因而不能直接侵犯其土地权益，真

正能够影响刘广明土地权益的行政决定还远未到来。所以刘广明与８２３号通知没有利害关系。〔２〕

２．最高人民法院：保护规范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将“利害关系”的内涵限定为：（１）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包括反射利益受影响

的情形；（２）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经

此限定，最高人民法院将“主观公权利”作为利害关系的核心要素，明确指出“只有主观公权利，即

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才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就如何查明主观公权利并判断公法上利害关系的有无，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引入了保护规范理

论：“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

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

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形成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考察了

有关投资项目管理的一系列规定，认为发展改革部门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考

量因素是经济安全、资源利用、生态环保等公共利益，而非项目用地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人的权益保

障问题，因此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３〕

赵宏教授对刘广明案引入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我国行政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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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告资格领域的重大迈进，促成原告资格由传统的“不利影响”标准到“主观公权利”标准的转

变，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有了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推导步骤”〔４〕，并且为权衡保护诉权

与防堵滥诉的冲突提供了法教义基础与法技术手段。〔５〕李年清博士也认为，保护规范理论的引

入意义重大，有利于平衡权利保障与遏制诉权滥用，明确司法分工，提高审判效率，兼顾提高行政

效率和保障行政责任。〔６〕本文不再重述保护规范理论的积极影响，而是检讨保护规范理论在本

案中的适用是否恰当，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是否形成了清晰的认

识。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说明本案利害关系判断的两种思路有何实质差别，两种思路究竟是

何关系、可否相融。为此，本文尝试探明保护规范理论究竟解决何种问题以及具体解决方法，在此

基础上重整利害关系标准的分析思路。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功能与适用

（一）保护规范理论下主观公权利的要件

在采取主观诉讼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下，法院的主要功能在于权益救济，而非监督行政。这

意味着原告资格的获得应以其公法上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为必要条件，而不能“把自己变成公

共利益的卫士”〔７〕。公法上的权利或利益即主观公权利，是“公法赋予个人为实现其权益而要求

国家为或者不为特定行为的权能”〔８〕。

作为主观公权利的判定基准之一，保护规范理论将可诉请司法救济的主观权益与客观法规范

相联结，即主观公权利以公法实体规范为依据。〔９〕依据保护规范理论，“要承认公法上权利，必须

满足下述前提要件：（１）公法的法规范课以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的义务（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

（２）此项法规范必须至少也是为保护（满足）个人利益为目的，而非专门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加以规

定（个人利益）；（３）此项法规范赋予关系人得对于义务人实现该项法规范所保护利益的法律上之

力（可实现性），亦即该项公权利可以经由法律救济的程序，获得实现”〔１０〕。为了适应个人权利完

整而无漏洞司法保护的宪法要求，第三要件无须在个案中进行特别的检验与说明。〔１１〕除非法律

明确排除了某种权益的司法保护，否则推定“实现此项利益的法律上之力也被赋予”〔１２〕。

据此，保护规范理论的基本内涵可归结为：（１）法规范的私益保护指向是主观公权利存否的

关键。如果客观法规范不仅保护公共利益，而且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就可以承认该规范赋

予了一项主观公权利。（２）保护规范的查明依赖法律解释。当法规范明确规定保护特定人的利益

时，主观公权利不难发现；但是具有私益保护指向的明确规范经常不存在，法律解释就成为查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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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规范的必然选择。

（二）私益保护指向的查明方法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保护规范理论分为新旧两种学说，它们对私益保护指向的查明方

法不同。目前新保护规范理论仍不失为判断主观公权利的有效方案之一，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

的行政审判实践所借鉴。以下就新保护规范理论如何探求公法规范的私益保护指向，略做说明。

１．客观主义的解释取向

旧保护规范理论把立法者意志置于首要地位，因而在解释上倚重历史解释和立法意图的探

求；新保护规范理论则主张规范的保护目的不仅仅、甚至不优先从规范制定者的意志解释出来，而

强调规范客观目的的探求。客观解释一则避免了立法者意图经常含糊不清而无法获得确定解释

结论的弊端，二则有利于因应社会发展和吸纳时代精神，避免解释结论的僵化和滞后。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指出，受法律保护之权益的解释，应该综合语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

解释、立法意图解释和法理解释等方法，但并非强调立法意图解释的优先地位。〔１３〕这与新保护规

范理论的解释取向是一致的。

２．体系化的解释思路

新保护规范理论既采客观主义的解释取向，则注重私益保护指向的探求在相关规范体系中进

行。如果解释对象只局限于被诉行政行为据以做出的个别规范，则承认主观公权利的机会将大大

减少，这也是旧保护规范理论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在刘广明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强调对保护

规范应作体系化解释，不宜限于个别条文，且当解释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

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为主观公权

利的承认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３．基本权利条款的内部解释效力

旧保护规范理论认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权利条款无疑是保护规范，因而可直接

援引作为主观公权利的依据；新保护规范理论原则上赋予基本权利以规范内的效力，用于补充和

明确一般法律的保护目的，因而强调主观公权利的根据从一般法律优先的原则出发。〔１４〕其实，旧

保护规范理论强调的是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人民当然可以据此排除行政权任何形态的违法侵

害，而不必诉诸法律的具体规定。新保护规范理论则不仅关注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和外部效力，

而且强调基本权利的给付功能和国家的保障义务，因事涉国家财政能力的运用、社会资源的分配、

公私利益的平衡及基本权利冲突的调和，除基本权利的最低限度保障之外，由立法机关透过法律

予以具体化最具适当性。〔１５〕

（三）保护规范理论的具体操作

在个案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查明利害关系的有无，应该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根据原告的诉讼

请求，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所违反的法律规范，或者原告请求给付的法律基础；第二，解释相关法律

规范，判断其是否除保护公共利益外，还保护特定范围或可确定范围的个人利益；第三，判断原告

是否为该法律规范的保护对象，即原告是否落入利益所属之特定成员的范围；第四，得出主观公权

利及利害关系是否存在的结论。

以我国建筑法上的相邻诉讼为例。甲申请获得了在其土地内建设住宅的许可，邻居乙认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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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间距不符法律规定，使其住宅的日照和采光受到不利影响，提起许可证撤销之诉。乙具有原告

资格的关键在于，日照和采光是否为一种法律上的利益。根据乙的诉讼请求，建设许可违反了《住

宅建筑规范》第４条的规定，即“住宅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

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确定”。该“住宅间距”条款除维护建筑秩序的公共利益外，也具

有保护相邻住户的目的，且乙作为邻居正处于该规范的保护范围，因而对乙来说，日照和通风已不

再是一种反射利益，而成为主观公权利，其与建筑许可的利害关系得以确定。

三、刘广明案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存在的问题

刘广明案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否定了原告与被诉８２３号通知的利害关系。这不免使人困惑：

适用保护规范理论，连行政机关在做出项目审批行为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考量的义务都被免

除，那么该解释论岂非脱离了“常识”？〔１６〕赵宏教授认为，本案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反而否定了早

已获得司法解释保护的土地承包权，将原告诉权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实因规范目的的解释过于

关注立法者意图。〔１７〕在笔者看来，本案结论并非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脱离常识，也不完全是法律解

释方法的问题，而是未注意该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

（一）本案有无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必要

１．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是权益性质不明

在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情形，原告诉请保护的利益本身是有疑问的。起诉人因被诉行政行为

而遭受了某种不利益，此时需要判断该利益到底属于法律上的利益抑或反射利益。保护规范理论

的功能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公法规范明文承认一项个人权利，或者长期的司法实践已认可了

某种个人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则不宜多此一举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公法权利的传统观念是，

该权利必须由行政法律规范明文规定。在近三十年来的行政审判实践中，可诉请保护的合法权益

主要是已明确受法律保障的各类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司法实践中予以承认的劳动权、受教育权

等。保护规范理论作为查明主观公权利的新路径，其特色在于，合法权益的探求不再以直接授予

公民权利的规范为限，而是扩张到课予行政机关义务的整个公法规范体系，合法权益不必是明文

规定、“一望即知”的，而是可经由各类法律解释方法间接推导出来的。就此而言，在主观公权利的

查明方法上，保护规范理论是对传统工具的重要补充而非否定。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亦采取主观诉讼模式，要求原告起诉必须主张“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损，因而保护规范理论也为其行政审判实践接纳。兹举一判例，该判例在行政法律关系的三方性、

被诉行政行为的规划性、涉案法律规范的公益性、诉请保护权益的模糊性等方面都与刘广明案相

似，可以此明确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基本案情是，台中市政府变更都市计划中部分住宅区

为医疗专用区，毗邻住户认为变更计划涉及容积率、停车空间及建筑基地退缩距离等，影响其权

益。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认为，“都市计划法”立法目的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并促进

市、镇、乡街有计划之均衡发展”，针对“一定地区内有关都市生活之经济、交通、卫生、保安、国防、

文教、康乐等重要设施，做有计划之发展及合理规划土地”，可知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体都

市居民生活环境之公益，而非保护特定个人之利益”，因而都市计划个别变更范围外之人民无法律

上利益被侵害。〔１８〕“司法院”大法官推翻了这一结论：“都市计划个别变更范围外之人民，如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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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第０７版。

见前注〔５〕，赵宏文，第１７９—１９２页。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１４年度判字第１１４号判决。



市计划个别变更致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应许其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至有无权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应依个案具体判断”。〔１９〕

罗昌发大法官发表协同意见认为，根据建筑技术规范，日照已成为法律上利益而非单纯事实

上利益；而噪声造成对居家宁静的侵扰，除有“噪音管制法”的规范外，在民事侵权行为制度上也已

承认噪声足以侵害居住安宁之人格利益。都市计划个别变更之外的人民，如果此等权益受到损

害，就可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若以“都市计划法”是否仅系保护公益为判断标准，则整部“都市计

划法”系在保护公益而非保护个人利益，则不仅第三人无受保护之权益，连相对人法律上利益也难

以获得承认，这将导致保护规范理论的实质意义丧失。所以，“都市计划个别变更范围外之人民，

就法令上已经明示或默示承认之权利或利益，因都市计划个别变更而受侵害时，均应得提起行政

争讼，而不受都市计划法保护法益之限制”〔２０〕。简言之，保护规范理论只是查明主观公权利的一

种方式，当原告权益可通过法律明文予以确定时，该理论的强行运用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刘广明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否认相关规范具有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的目的，但又

明确指出，如果刘广明认为项目后续的土地征收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仍可提起行政诉

讼。〔２１〕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从未否认刘广明土地使用权益的存在。

事实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法上重要的用益物权，也早已获得土地管理法保护，行政审判实

践对之予以救济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我国公民享有的典型公权利，既有规范依

据，又有实践基础，在本案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不必大费周折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予以查明。

２．保护规范理论重在排除反射利益

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来看，刘广明诉请保护的既存“权益”之所以还需运用保护规范理

论加以检验，似乎是基于私法权益和习惯法权益应严格区分于公法权益的认识。因为民事权益只

有受到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保护，才能形成主观公权利，否则，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起诉直接对其

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的方式来保护。〔２２〕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行政诉讼所保护权益的公法属性，旨在确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

分野，避免当事人借助行政诉讼来辐射保护民事权益。尽管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保护和实现公共利

益的同时，会促成一种规范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公民个人的民事权益在这种优势条件下能

够免于第三人违法行为的侵害，或者可为该民事权益的充分实现创造更多机会。但一般情况下，民事

权益所处的有利形势只是当事人的一种反射利益，而不能构成主观公权利。换言之，究竟何种民事权

益可能同时成为主观公权利，仍有待立法的个别考量。最高人民法院正是恪守“行政诉讼旨在救济公

法权利”的基本理念，将保护规范理论用作排除纯粹民事权益的重要方法。

当然，随着公法制度的健全和权利保障精神的发展，私法权益同受公法保护的情形在增多，或

者至少可以依据宪法保障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规定、无法律依据不得侵犯私人权利的一般原则加以

保障。〔２３〕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吴庚也注意到，现代行政中公权力大量介入私经济领域，早已出现一

类形成私法关系的行政处分，而且诸如与职业活动或财产收益有关的私法权利，一旦提升到工作

权及财产权的宪法层面，便不只是单纯私权争执的问题。〔２４〕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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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７７４号解释文及理由书。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７７４号，罗昌发大法官协同意见书。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６９号行政裁定书。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６９号行政裁定书。

见前注〔１０〕，陈清秀书，第２５９页。

参见吴庚：《行政争讼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０５页。



其实，在公法制度相对健全的今天，私法“权益”作为主观公权利并无太大问题，这一点尤其适

用于具有对世性的物权和人身权。有问题的是尚未明确受任何法律保障的“反射利益”。反射利

益可能表现为纯粹环境上的舒适性、纯粹经济或政治上的机遇、纯地理或基础设施上的情况优势

等，〔２５〕但这些纯粹利益本身也不受私法的保护。总之，需要与主观公权利进行区分的主要不是私

法权益本身，而是因私法权益所处优势条件而形成的反射利益。至于“权益本身”与“权益所处优

势条件而形成的反射利益”的区分，应以该权益受限制的程度或可容忍性为判准。本案８２３号通

知导致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而非受到轻微限制，这种不利益显然构成权利的丧失，不可能

是反射利益的问题。反射利益的损失与公共利益的实现相比，尚存在应否容忍的问题，而土地使

用权的丧失，明显不生可否容忍的问题。

３．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典型领域

从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争议领域来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件包括：建筑

法上的邻人诉讼、经济法上的竞业诉讼、公务员法上的竞争诉讼和环境法上的第三人诉讼。不难看

出，这些纠纷就本质而言都涉及行政行为对私人间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且私人之间形成利益相悖的牵

连关系：相对人因行政机关的授益行政行为而获利，第三人因负相应的作为或容忍义务，在利益分配

中的份额相应减少。行政机关对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情况的审批，不同于日照、通风、采光等相邻权冲

突的调整，因为承包经营权所涉地块与建设项目所涉地块在地理上可以被清楚区隔，只要权属明确，

通常不会出现私益冲突。金沙洲公司进行项目建设也不需要刘广明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承担任何

义务，二者本不具有利益牵连关系。因而，本案并非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典型领域。

（二）本案的症结

尽管行政审判实践对利害关系标准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见解，但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２条的规

范意旨出发，利害关系本质上不外乎三个要素：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归属于原告；该权利具有受到

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２６〕据此，利害关系的认定不仅要求存在一项归属于原告自身的主观公

权利，还要求被诉行政行为与该公权利侵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情形，原告对

一个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都是遭受了某种不利益，而后才有该种利益究为主观公权利

抑或反射利益的争议，所以被诉行政行为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不成问题。但在主观公权

利存在而保护规范理论无适用必要的情形，因果关系就成为利害关系判断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检验原告主张的既存权益是否与被诉８２３号通知据以做出

的相关公法规范保护的利益相一致，实质上并非主观公权利的查明问题，而是主观公权利的侵害

可能性问题。然而，前者属于规范解释的问题，后者属于事实判断的问题。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

问题，其考查重点和判断依据自然不同。在主观公权利不成问题的本案中，正是被诉备案通知与

刘广明土地权益侵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缺乏，导致其不具有原告资格，但这与保护规范理论关注的

问题和考量的重点显然不同。

被诉行政行为与公权利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在原告资格审查阶段采取“可能性”标准，〔２７〕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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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７〕，胡芬书，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臧金凤与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人民政府等土地登记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最高法行申２５６０号

行政裁定书。

德国行政法院只要求“侵权的可能性”。见前注〔７〕，胡芬书，第２７６—２７９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认

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

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至于是否事实上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

范畴，而是实体审查的范畴。”徐闻县迈陈镇迈陈村讨墩经济合作社诉徐闻县迈陈镇迈陈村潭板经济合作社等登记

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行再４１号行政裁定书。



然要求此种权益侵害满足最低限度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在被诉行政行为是临时决定或部分许可

的情形，“如果该决定产生了带有法律上、事实上或者地理上之必然性的后续决定”，那么该决定的

侵权可能性得到肯定。〔２８〕美国司法审查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也要求行政行为与损害的联系不

可过分疏远或难以确定，否则行政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有疑问。〔２９〕在刘广明案中，

旅游观光项目的备案通知只是后续征地决定的准备活动，做出最后的征地决定还须经过一系列的

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在此还有广泛裁量权，因而征地决定是否做出以及其具体内容如何尚属未知，

刘广明的土地权益是否将遭受确定、紧迫的侵害，不无疑问。本案一、二审法院正是从这一角度否

定了利害关系的存在，可惜未充分说理。如果出于尊重行政机关裁量权和行政过程完整性的考

虑，避免司法审查过早介入而违背国家权力分工的宪法原则，否定刘广明与被诉备案通知的利害

关系并非明显不可接受。当然，从扩大权益救济、放宽原告资格的角度考虑，仍然不乏承认本案利

害关系的余地。但不管结论如何，刘广明案利害关系判断的关键，显然不是土地权益的存在与否，

所以保护规范理论没有适用余地。

（三）本案关于保护规范理论适用见解的延伸

受刘广明案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案件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时，都将其作为被诉行政

行为与权益侵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基准，检验原告诉请保护的既存权益是否落入相关行政法律

规范的保护范围。

在“王春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行政纠纷再审案”中，原告诉请保护的是土

地使用权益。此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建设项目所占土地的征收补偿问题，并不属于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环评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也没有特别规定环评批复必须考虑建设项目

占地范围内土地使用者的权益，因而起诉人与被诉环评批复并无利害关系。〔３０〕

在“关卯春等１９３人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建其他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建行政复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保护规范理论，将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

的因素分为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前者恰

好落入后者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的权益确实存

在，但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考虑因素，则其仍不具有原告资格。〔３１〕

笔者认为，在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起诉人诉请保

护的权益是否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而非被诉行政行为所涉法律规范保护何种利益的问

题———这两个问题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刘广明案及以上两案例恰恰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运用保护

规范理论时，是以被诉行政行为所需考量的权益否定原告诉求保护的个人权益。对于主观公权利

是否存在的判断，是以原告诉求内容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被诉行政行为为出发点，这样才能真正做

到回应原告诉求，而不是单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如果诉请保护的权益受法律保护，但

并未落入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则只是因果关系不具备或诉讼对象不恰当，但这些都不

是保护规范理论所欲解决的问题。

·５０２·

何天文：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见前注〔７〕，胡芬书，第２７６—２７８页。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７０—４７２页。

王春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最高法行申

１７２号行政裁定书。

卯春等１９３人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建其他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

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４３６１号行政裁定书。



四、结　　语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适应了我国行政诉讼法扩大权益保障的修法宗旨，为原告资格

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分析框架。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未准确把握住本案症结，对保护规范

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尚不明确，以致该理论的适用结果差强人意。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

法和相关司法实践，本案起诉人刘广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无疑，并无适用保护规范理论查

明主观公权利的必要，一、二审法院从合法权益侵害的直接性着眼，才是判断本案利害关系有无的

关键。

保护规范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否定先前司法实践已经形成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而是对其

内涵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完善。事实上，不论“实际影响”“不利影响”还是“直接影响”标准，都是

聚焦于利害关系判断的第二层次，即既存主观公权利是否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问题。

保护规范理论则指出，在诸多情况下，对于起诉人是否存在一项受法律保护的主观公权利这一

问题本身就有疑问，这是属于利害关系判断第一层次的问题，也是一个先决问题。因而，超越刘

广明案的具体案情，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有两点亟须明确：（１）保护规范理论是判定主观公权

利存否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原告诉请保护的利益究为法律上利益或反射利益不明时，保护规范

理论才有适用余地；（２）保护规范理论只用于查明主观公权利，不能用于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与

既存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据此，在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定第三人的原告资格时，应该遵

循以下步骤：

第一，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实践，确定起诉人是否存在一项合法权益。如果合法权益明确

存在，应进一步考虑该权益是否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侵犯，即被诉行政行为与权益侵害

之间是否满足最基本的确定性和紧迫性，保护规范理论在此并无适用余地。

第二，当起诉人是否拥有一项主观公权利不明确，即某一利益的获得究竟属于行政机关执行

法规范或保护公共利益的反射效果，还是构成一种法律上的利益存疑时，则可以适用保护规范理

论予以查明。当课予行政机关一定义务的法律规范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兼有保护起诉人个人

利益的目的，则肯定主观公权利和原告资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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